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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標單 

（____組）  標    單 編號 投標人免填  

案名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115年度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 

土地地段號  

_______市(縣) _______區(鄉/

鎮)_______段__________小段__________

地號 

投標土地登記總面積  單位：平方公尺 

土地所有權之持分   

土地當年期每平方公尺公告現值   單位：元  

固定投標百分比 土地使用面積公告現值 30% 

投標人 

（代表人） 

 

 
加 

蓋 

印 

章 

 

法定代理人 

（投標人意思表

示須法定代理人

代理或允許者） 

 

 

 

 

※本標單僅限單筆土地使用，如有多筆土地要投標，請分別填寫標單，備妥相關資

料，分別放置各別標封內。 

※投標人為 1 人填寫本標單並加蓋印鑑章即可。 

※本標單「標價」部分投標後不得修改。本標單如有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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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外標封 

請依郵政法掌握郵寄班次，如逾時寄(送)達本處，視為無效標。 

 

□□□ 地 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土地所有權人姓名：____________ 

土地坐落：____市(縣)____區(鄉/鎮)____段____小段____地號 

（投標持分共計：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324005 

桃園市平鎮區延平路二段 68 號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啟 

 

 
        名稱：「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115 年度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 

截止收件時間：115年 06 月 01 日上午 09 時 30 分 

 

 

 

 

掛  號  

 

編   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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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1.每一外標封為一筆土地投標。如有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  

2.本標封之封口是否已密封，並標示土地所有權人名稱及地址。  

3.如公同共有土地，請務必確認是否已檢附公同共有人聯合投標書。  

4.請務必檢核是否已備齊所需文件。 



 

5 
 

附件 3 公同共有人聯合投標書表 

公同共有人聯合投標書表 

代表 編號 土地所有權人名稱 持 分 加 蓋 印 鑑 章 

 ０１     

 ０２     

 ０３     

 ０４     

 ０５     

 ０６     

 ０７     

 ０８     

 ０９     

 １０     

 １１     

 １2     

 １3     

※代表人請於代表人欄內打勾。如有不足，請自行影印使用，並加蓋騎縫章。  



 

6 
 

附件 4 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土地投標人暨土地使用情形切結書 

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土地投標人暨土地使用情形切結書 

採購案名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115 年度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 

編號 
投標人免填 

 

是□否□ 
因預算而未能當次決標者，投標人仍得否自行要約而由本署造冊列管列作下次

優先通知現勘？(但現勘期日投標人未有.到場或現勘當時拒絕者，其原有要

約，失其效力。) 

經查本土地所有權人參加前開照舊使用土地採購招標時： 

一、本人所有坐落      市縣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即「持

分」﹞      分之      或所有權全部而出賣予 貴署，前開採購案號土地如有下列情形者，所投標

單無效，絕無異議： 

（一）查有經機關徵收或協議價購資料，尚未完成土地所有權移轉。 

（二）有交通事業、水利事業、國防事業、社會住宅、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或其他等穿越土地或設

定地上權且有於土地登記簿註記。 

（三）有設定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 

（四）有欠繳稅款紀錄。 

（五）簽訂耕地三七五減租租賃契約。 

（六）其他依法令規定不能辦理移轉之土地。 

二、本土地所有權人確認各該優先購買權人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無一物數賣及其他債務糾紛等切結。 

三、本土地所有權人所投證件正本及影印本，於本招標案開標時係為有效，其影印本與正本相同。 

四、本土地所有權人參與本採購案時無政府採購法第 59 條第 1 項所稱支付他人佣金、比例金、仲介費、

後謝金或其他不正利益為條件，促成本採購案契約之成立。 

五、以上事項與本土地所有權人實際情形相符。本切結書內容若有不實，本土地所有權人願負法律責任。 

六、本土地所有權人委託由                投標，此授權僅限於本次招標作業。(若無委託，無須填列) 

 

此致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投標土地所有權人：         【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法定代理人：          【簽名蓋章】 

公同共有代表人：          【簽名蓋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電話： 

 

 
【注意事項：本切結書資料未填妥者，不得作為決標對象，其所投標單均為無效。】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本日期未填時，視為本投標文件收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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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委託書 

委託書 

（僅投標代表人無法親自辦理時需填寫） 

 

 

立委託書人__________因故無法親自辦理「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115年

度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投標相關事宜(過程中之所有權利

等)，特委託__________代為辦理，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特此為證。 

 

此致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委託人：                    (簽名+蓋章) 

                            (或公司大小印)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受託人：                    (簽名+蓋章) 

                             (或公司大小印) 

身分證字號(或統一編號)： 

地址： 

電話：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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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黏貼（或檢附）身分證明文件影本，並加蓋受委託人印章及「與正本相符」

字樣。  

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正面） 

受委託人國民身分證影本黏貼處 

（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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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初審表 

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初審表 

一、土地基本資料 

1.編號: 

2.日期: 

3.土地地段號:______市(縣) ______區(鄉/鎮) ______段______小段______地號土

地(持分：   /   ）  

4.面積：________平方公尺          5._____年公告現值:________元/平方公尺 

6.所有權人: __________            7.聯絡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身分證字號:                     9.電話: 

二、初審作業  

1.現況是否供水路使用 

□現況提供水路使用之土地，且為農田水利法施行前提供原臺灣石門農田水利會水

利使用之土地。 

□現況提供水路使用之土地，惟非農田水利法施行前提供原臺灣石門農田水利會水

利使用之土地。 

□現況非提供為水路使用之土地。 

□其他: 

2.有無占用情形 

□土地全筆為水路使用且無地上物占用情形。 

□土地全筆為水路使用但有地上物占用情形。 

□土地部分為水路使用且無地上物占用情形。 

□土地部分為水路使用但有地上物占用情形。 

□其他: 

三、初審結果  

□符合（土地全筆開闢為水路使用，無地上物占用情形，且為農田水利法施行前提

供原臺灣石門農田水利會水利使用之土地)  

□不符合 

審查核章欄位  承 辦 人  
 

 
站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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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土地統計表 

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土地統計表 
編

號 
收件日期 區 

地

號 
面積 m2 持分 

______年 

公告現值 
所有權人 聯絡地址 

初審結果 

符合/不符合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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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投標人資格文件準備

檢視及機關審查表 

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投標人資格文件準備檢視及機關審查表 

採購案名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115年度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 

編號  

土地座落        市(縣)       區(鄉/鎮)       段       小段          地號 

次序 投標資格 投標人應繳資格文件名稱 

是

否 

已

附 

各該文件個

別審查項目 
審查結果 

是 否 

一 標封 
是否已於「標封」，或另行裝封之不透明封

套之封面加註各土地所有權人姓名、地址。 

    

二 

自然人 

(一)土地所有權人國民身分證【影印本】，

惟土地所有權人為未成年或受監護、受

輔助宣告者，應另檢附法定代理人之證

明文件（例如：法院裁定書、戶口名

簿、戶籍謄本或投標人身分證影印本等

相關文件）。 

(二)投標人標單日期前 1 個月內申請第一類

土地登記簿謄本【地號全部】（包含各

該權利範圍持分之相關標示部、所有權

部及他項權利部等）【正本】。 

 

是否足以證明

投標人資格符

合 本 資 格 規

定？ 

  

公司 公司設立（變更）登記表或抄錄表。  

法人 法人登記證、法人代表人資格證明文件。  

三  土地所有權人聯合投標書【正本】 
 內容是否足以

證明投標人符

合 本 資 格 規

定？ 

  

四  投標人暨土地使用情形切結書【正本】 
 內容是否足以

證明投標人符

合 本 資 格 規

定？ 

  

五 是□否□ 
因預算而未能當次決標者，投標人仍得否自行要約而由本署造冊列

管列作下次優先通知現勘？(但現勘期日投標人未有到場或現勘當

時拒絕者，其原有要約，失其效力。) 

    

資格文件 

初審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原因如下： 

 

 

初審人員 

簽名蓋章 

 

資格文件 

複審結果 

□符合規定。 

□不符合規定，原因同上。 

□不符合規定，原因如下： 

 

 

複審人員 

簽名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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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9 疑義書 

疑義書 
 

  

主旨：對貴處辦理「115年度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案，

於法定期間內提出疑義，請查照。  

說明：對本案相關○○、○○等提供意見如下：  

項次 招標文件規定 修改建議 理由 

    

    

(以下可自行發揮運用，可用文字或表格敘述) 

 

疑義人：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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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異議書 

異議書 
 

主旨：對貴處   年   月   日辦理 115年度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

人土地案□公告開標結果□公告決標結果提出異議案，請查照。  

說明：查□公告開標結果□公告決標結果標單編號     

            投標人            所有      縣/市      鄉 (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土地，  

            茲因               特提出異議。 

 

 

異議人：  

住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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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開標紀錄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開標紀錄 

時間：115 年 06 月 01 日 上午 10 時 00 分            地點：    

採購案名 
11511115 年度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

私人土地 

開標次別  

上網日期  

投標次序 投標人姓名 
外標封、投標文件是否合格 

是 否 

    

    

    

    

 

開標結果/ 

流標原因/ 

廢標原因 

一、本案投標人計   人，合格投標人計  人，其餘  人不合格。 

二、□開標後，無人投標，經主持人當場宣布流標。 

三、□開標後，經審查，無人合格，經主持人當場宣布廢標。 

四、□符合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投標人資格

文件準備檢視及機關審查表。(附件 8) 

五、□未符合競標購買農田水利設施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投標人資

格文件準備檢視及機關審查表 (附件 8)，未符合原

因:_______________。 

五、其他： 

異議事件 

（註明尚未解決之異議事件之處理情形） 

備註 
 

記錄 
（簽章） 

監辦人員 
（簽章） 

會辦人員 
（簽章） 

主持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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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現勘紀錄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現勘紀錄 

案號 
 

土地所有權人 
 

現勘日期 年 
 

月 日 時 分 

現勘標的       縣      鄉鎮 
      市      市區 

      段       小段   地號 

  建號 

現勘人員 聯絡電話 意見陳述 

   

現勘結果 

 

現場照片 

 

本管理處現勘人員(兼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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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決標紀錄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決標紀錄 

 
時間：   年   月   日   午   時   分             地點：    

採購案名 
 開標次別  

上網日期  

投標次序 投標人姓名 採購金額 剩餘預算 

    

    

    

    

    

    

    

    

    

決標結果 

一、本案開標後，合格投標人計   人，決標結果   人得標，其

餘   人未得標。 

二、其他： 

異議事件 

（註明尚未解決之異議事件之處理情形） 

備註 
 

記錄 
（簽章） 

監辦人員 
（簽章） 

會辦人員 
（簽章） 

主持人 
（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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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土地買賣私契範本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石門管理處 

115 年度「農田水利事業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權源取得計畫」 

標購照舊使用私人土地買賣契約書 

立買賣契約書人 買方  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以下簡稱甲方）                                                       

               賣方   ___________________ （以下簡稱乙方） 

雙方就 115 年度「農田水利事業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權源取得計畫」

標購照舊使用私人土地，經雙方同意訂立土地所有權買賣契約如下，

以資共同遵守： 

第一條、買賣標的 

                土地標示及權利範圍（已登記者以地政機關土地

登記簿登載為準）： 

□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全部權利（如附清冊），標購面積合計    平方

公尺。  

□       縣/市     鄉鎮市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標購面積合計    平方公尺，應有持分     

（如附清冊） 

第二條、買賣價金 

                買賣土地價款：新臺幣            元整。 

第三條、付款方式 

本契約所訂之買賣價金，於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後，

由甲方一次全部給付撥入乙方提供之帳戶。 

乙方提供之帳戶（乙方詳予填列，如因填報錯誤致誤入他

人帳戶時，乙方應自行負責） 

(1) 金融機構名稱： 

(2) 金融機構代碼： 

(3) 受款人名稱： 

(4) 帳號： 

第四條、檢附文件 

甲方通知乙方辦理公定契約簽約事宜時，乙方應備齊辦理

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需證件（如土地所有權狀、身分證

明文件、印鑑證明及完納相關稅費之收據等），協同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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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第五條、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期限及故意違約之效果 

雙方完成簽訂本契約後，應於三十日內（如末日為星期日、

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以其休息日之次日代之）辦竣土

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如因乙方故意行為致未能於前項規定期限內完成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乙方自決標日起一年內不得參與甲方辦理之

照舊使用私人土地標購案。 

第六條、解約事由 

乙方投標後，尚未依本契約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

如發生下列情形之一者，甲方得不為催告逕行解除本契約： 

(1) 土地查有經機關徵收或協議價購資料，尚未完成土地

所有權移轉。 

(2) 土地有交通事業、水利事業、國防事業、社會住宅、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設施或其他等穿越土地或設定地上

權者，且有於土地登記簿註記。 

(3) 簽訂耕地三七五減租租賃契約。 

(4) 其他依法令規定不能辦理移轉之土地。 

(5) 有欠繳稅款紀錄（含乙方應繳納之地價稅及其他應繳

稅費等），且未於雙方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繳

納完畢。 

(6) 有簽訂租約、設定他項權利或限制登記等法律關係，

且乙方未於雙方辦理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前自行排除

（如：自行協議塗銷、終止權利、辦理繼承登記等）。 

(7) 具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未於期限內辦竣土地所有

權移轉登記。 

(8) 乙方所提供之證件有缺漏或不實等情形，致無法於第

五條所定期限內辦竣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 

(9) 乙方投標切結事項，經查與事實不符。 

(10) 乙方依第七條規定所檢附相關證明，有缺漏或不實情

形。 

第七條、其他乙方應辦事項 

本契約之訂定及買賣標的土地之處分，如依法律或約定，

應取得繼承人、共有人或其他權利人同意者，乙方應檢附

相關證明並切結。 

乙方應確保本件無優先購買權爭議。如投標後始有優先購

買權人存在，乙方應即時通知甲方，且應由乙方自行通知

優先購買權人，並確認優先購買權人已放棄優先購買權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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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結。 

第八條、稅費負擔： 

本契約所載之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應由甲方負擔費用，含

土地分割暨分筆登記費用、產權移轉登記費用、印花稅及

代書費。 

第九條、未盡事宜之處置 

 本契約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法令、習慣及平等互惠與誠

實信用原則公平解決之。 

第十條、管轄法院 

因本契約之履行而涉訟時，以臺灣  地方法院為第一審

管轄法院。 

第十一條、契約執存 

本契約正本一式貳份，甲乙雙方各執乙份為憑。 

 

 

 

 

 

 

 

 

 

 

甲   方：農業部農田水利署 

法定代理人：署長 蔡昇甫 

地      址：新北市新店區北新路一段 45 巷 5 號 

電      話：02-81958115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115年     月     日 


